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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面豁免二次創作」的訴求 
知識產權不是絕對的權利。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八項就寫明版權法的精神

所在：「為促進科學及實用藝術的進步，保障作家及發明家的著作及發明有時

限的專有權利。」可見美國的版權人在版權法下的權利最起碼有兩方面限制：

第一，美國版權法的目的是鼓勵創作及發明，以推動科技及藝術進步；第二，

版權人的利益是受到時間所限的。顥而易見，美國憲法是以公共利益為出發

點，非為像香港的版權法一樣，一味為版權人私利而服務。因此，美國早於 
1978 年 1 月 1 日已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「公平使用」，實行至今已有 36 年

有多。而加拿大亦已於 2011 年採用開放式的版權豁免「衍生豁免」。故此，

開放式豁免並非新事物，更是國際間的大趨勢。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

控權並不可怕，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

法庭上的案例。面對此等狡辯，本人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：沒有控告到法庭

上，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，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，

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，即使如何不滿，都只有屈服一途，關閉網站的閉站，

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！在此對政府提出的《2014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

內未有加入「個人用戶衍生內容」豁免表示極度遺憾。我反對網絡廿三，支持

「衍生內容」豁免。同時，亦呼籲議員重新審議、仔細審議、補充政府方案的

不足，尤其是加入 UGC 和其他更寬闊、開放、彈性的豁免，保障市民創作、

言論、表達及網絡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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